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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公章）

填 报 说 明

一、此表格适用于申请二级以上承装类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单位填报。
二、此表格所填工程指已竣工验收合格且完成竣工价款结算的工程项目；“最高年度”可以是自然年，也可以是跨自然年的连续12个月,时间以银行回款凭证时间为准；收入金额以回款凭证、工程收入发票作为佐证材料。
三、“工程名称”按工程合同的名称填写；“甲方单位”指所填报工程项目的发包单位,一般为项目业主单位； “工程量”指合同施工范围，合同中未明确工程量的，按工程量清单内容填写；“开、竣工时间”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间填写。
四、“安装工程结算金额”指工程结算报告中的结算价款扣除主材、土建基础、青苗补偿等收入或费用金额，其中用户工程主材主要包括变压器、导线与电缆、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等；“回款金额”和“回款时间”按照银行回款凭证逐项填写，可为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尾款等；“发票金额”按照工程项目增值税发票累计金额填写，发票信息必须与“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查询的信息一致。按申报一、二级许可，企业最高年安装工程结算金额、回款金额、发票金额需同时满足2亿元、3000万元条件要求。
五、申报单位填报的工程应为从事电力设施安装的合法业绩，以下业绩不予认定：
（一）无证或超越许可范围承揽的工程；
（二）转包或违法分包等非法工程；
（三）劳务分包或以劳务分包名义承揽的工程； 
（四）风机、光伏设备等发电设施安装，以及光伏电站、风电场等内部箱变、集电线路等非涉网工程；
（五）充电桩、用户电表等安装工程；
（六）其他违法业绩或不需要许可证即可从事的业务活动。
六、关于施工总承包单位资质要求及业绩认定
(一)涉网工程与发电项目整体发包
1.仅具有设计资质的工程总承包单位承接EPC工程总承包项目时，应当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业务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不得自行施工。承接升压站、外送线路等涉网工程的施工单位，应持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2.具有施工资质的工程总承包单位，承接EPC或者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时可自行施工升压站、外送线路等涉网工程，也可按照要求进行依法分包。工程总承包单位自行施工的，需持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要求依法分包的，分包单位应持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二）涉网工程单独发包
升压站、外送线路等涉网工程单独进行总承包发包的，仅具有设计资质的总承包单位，应将施工业务依法分包给持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施工单位。具有施工资质的单位，需持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且涉网工程的主体工程不得分包。输变电及用户受电设施工程的总承包适用该条款规定。
（三）有关工程业绩认定
升压站、外送线路等涉网工程业绩应属于依法实施具体施工业务的单位，如总承包单位依法将涉网工程进行专业分包，业绩仅计入专业分包单位。
七、以上材料每页加盖公章，扫描后通过资信系统“企业补正说明材料”端口上传。表格所填工程项目应与系统中“最高年度工程结算收入”填报信息一致,并上传承诺书、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竣工验收报告、发票等材料。系统根据电子税务局联网数据自动核验发票真伪，请使用电子发票或发票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每页横向水平放置1张，图片像素在500-1600之间，发票应完整清晰，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开票金额等关键要素无遮挡、无水印。
八、申报单位应如实、准确上传相关材料，事后环节不得替换或增加表格以外的其他工程项目。核查中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的，将依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30号）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不予受理或撤销许可，一年或三年内不再受理许可申请，并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步录入“信用能源”失信企业名单。






